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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 消费者如
果遇到消费纠纷， 不仅可
以拨打 “12315” 工商维
权热线进行投诉， 还可以
通过手机APP实现掌上维
权 ！ 只需在手机上下载
“北京消费投诉” 快速和
解平台APP， 即可随时随
地与企业在线和解消费
纠纷。

“北 京 消 费 投 诉 ”
APP目前已经正式上线运
行， 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
二维码下载， 也可以直接
下载同样名称的安卓版或
苹果版APP。 进入到APP
客户端， 消费者需要填写
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进行
注册登记， 然后点击 “消
费投诉” 图标， 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 “投诉须知 ” ，
这里将会告诉消费者如何
进行投诉以及投诉的处理
流程和时限。 消费者选择
同意后， 就可以进行投诉
了。 消费者通过APP投诉
的信息， 快速和解单位会
第一时间响应， 在进度查
询模块功能中， 消费者可
以查看本人所有向工商部
门进行投诉信息的进度与
结果， 并做到处理状态、
答复内容、 承办单位每一
项都清清楚楚 ， 一目了
然， 真正实现了处理流程
全程可视。

此外， “北京消费投
诉” APP还提供了消费月
历、 消费导航、 消费知识
等多个特色服务功能。 消
费知识模块可以让消费者
了解更多的维权信息， 提
升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
消费导航模块则根据十七
个辖区的不同特点， 围绕
八大重点消费领域进行投
诉信息公示， 帮助消费者
随时查看身边的消费隐
患， 远离消费陷阱。 消费
月历模块通过结合社会焦
点、 消费痛点和16个重要
的假日节点等要素， 按照
全年12个月的消费特点进
行分类， 以月历的形式将
每月消费热点全景呈现，
对50余个消费热点提供警
示， 引导消费者更加科学
理性的消费。

扫描二维码 ， 下载
“北京消费投诉” APP。

延庆工商分局 闫狄

大兴区法院通过梳理近3年来248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发现———

劳务工受害纠纷形式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社
会需求的多样化发展， 劳务市场
变得日益活跃，但是，由于一些提
供劳务者缺乏专业的工作技能培
训，工作经验不足，安全意识淡薄
等原因导致其受伤害的情形时常
发生。在实践中，此类纠纷形式多
样，但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单位与个人之间因雇佣
关系引起的纠纷。 此类案件的发
生主要是相关单位为了逃避劳动
法监管、 节省自身费用支出， 选
择在一些短期性、 临时性、 辅助
性的工作中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 不与其建立稳定的劳动关
系， 转而采用劳务雇佣的方式。
在装饰装修行业及小规模的加工
企业， 这种用工方式居多。

二是个人以盈利为目的雇佣
个人引发的纠纷。 此类案件主要
发生在建筑行业。 如包工头为牟
取暴利而以这种劳务雇佣的方式
承揽工程， 一旦发生赔偿纠纷，
各方主体便相互推诿。

三是个人在自己的生活、 消
费领域雇佣个人引发的纠纷。 此
类案件主要发生在家政服务领
域， 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不
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其只
要按要求完成劳动就可以获得报
酬。 双方地位完全平等， 并且接
受劳务者对于提供劳务者的劳动
并不能获取经济利益。

劳务工维权存在 “三大难”

大兴区法院安定法庭庭长毕
士臣说， 从劳务工与雇主之间争
议的焦点看， 此类案件的审理存
在三大难点。

其一， 法律因素界定难。 这
里的难度包括： 侵权主体界定难
和过错程度认定难。

侵权主体界定难， 主要表现
在建筑行业违法转包 、 非法分
包、 挂靠经营、 层层转包长期存
在， 提供劳务者一旦产生劳务纠
纷， 由于关系复杂， 各方主体相
互推诿， 提供劳务者在很多时候
也不清楚自己的雇主究竟是哪一

方。 同时， 在劳务市场中， 提供
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之间多没有
书面的合同， 在事故发生后， 接
受劳务方也会以与提供劳务者不
存在劳务或雇佣关系为由进行推
脱。 加上提供劳务者自身文化水
平不高、 法律意识淡薄， 证据搜
集能力不足， 无法提供充足的证
据证明存在劳务关系， 使得侵权
主体的界定成为案件审理中遇到
的难题。

过错程度认定难， 主要表现
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
据或者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
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责
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提供
劳务者对于事故是否发生在从事
劳动期间、 自身在提供劳务过程
中是否违反相关操作规范、 事发
现场是否存在安全防护设施等影
响过错程度认定的因素无法拿出
充足有力的证据， 往往在举证方
面处于劣势， 导致案件审理过程
中存在过错程度认定难。

其 二 ， 相 近 法 律 关 系 区
分 难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人损赔
偿解释） 第10条规定： “承揽人
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
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 定作
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定作人对
定作、 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11条规定： “雇员在从事
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佣关系以
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
的， 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
承担赔偿责任， 也可以请求雇主
承担赔偿责任。 雇主承担赔偿责
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
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
故遭受人身损害， 发包人、 分包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
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
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与雇
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 第35条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
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
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
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个规定又
使得提供劳务者在工作中遭受人
身损害时， 其责任承担方式与上
述司法解释截然不同。 此外， 在
审理此类纠纷案件中， 被告会以
双方是承揽关系并非劳务关系进
行抗辩。

其三， 法律适用依据难。
根据上述人损赔偿解释第11

条规定， 雇主在雇员发生人身损
害时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无过
错责任的通常含义是指行为人实
施的一定行为给他人的人身或财
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除非存在
法定的免责事由， 否则不论该行
为人是否存在过错， 其对自己的
行为均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 》 实施以后 ，
改变了上述归责原则， 并将双方
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作为了责任
承担的构成要件之一。 即提供劳
务者在从事劳务活动过程中， 因
劳务活动受到伤害的， 接受劳务
者应当承担的责任限于其过错行
为所造成的损害。 这就使得在劳
务工受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中
出现了法律适用依据难的问题。

三项措施保障劳务工权益

毕士臣说， 针对以上维权难
点， 大兴区法院采取以下三项措
施维护劳务工的合法权益。

一是审理案件时分清案件
类型。

由于前述法律规定不一致 ，
在处理纠纷时可根据不同的案件
类型区分适用相应的规定， 促使
劳务工权益最大。

对于单位雇佣个人的情形处
理。 由于 《侵权责任法》 第35条
只规定了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的情况， 未明确单位雇佣个人造
成劳务工受害的法律适用 。 因
此， 此种情形应适用人损赔偿解
释第11条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个人雇佣个人的情形处
理。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
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
应的责任， 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其中， 个人以盈利为目的雇佣个
人的情形 ， 如建筑施工领域的
“包工头” 雇佣其他个人提供劳
务， 若发生劳务者受害， 包工头
应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过错较
轻。 否则， 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个人在生活、 消费领域
雇佣个人的情形处理。 由于接受
劳务一方并不会因为提供劳务一
方的劳务活动而获得经济利益，
彼此之间地位平等， 不存在管理
与被管理的关系。 在发生劳务者
受害时， 若雇主存在过错或者重
大过失应予赔偿。

二是在诉讼中注重释明与
引导。

在对经济上确实存在困难以
及因提供劳务致残无固定生活来
源的劳务工进行减、 免、 缓交诉
讼费的同时， 根据其欠缺法律知
识、 不懂证据收集的情况， 法官
在审理中依法履行释明权， 引导
双方收集、 提交证据。 必要时，
法官也要进行实地走访， 调查案
件事实。

在案件的调解方面， 对于经
济困难的， 急需钱款治疗的劳务
工， 法官要积极做雇主的工作，
让其先行支付部分费用用于治
疗。 对于确无责任的雇主， 也可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调解其给付一
定的经济补偿。

三 是 在 诉 讼 后 提 出 司 法
建 议。

司法建议作为法院实现审判
职能的一项举措， 同时也是参与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的一
个重要手段。 在劳务工受害案件
中， 针对有关单位和管理部门在
制度上、 工作上所存在的问题，
法官可以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他
们提出改进和完善管理工作的建
议 ， 建议他们健全劳务用工管
理， 严格用工单位或雇主对雇员
能力的审查责任， 建立劳务人员
的人身保险制度， 定期地对劳务
人员进行培训等， 共同减少提供
劳务者受害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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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劳务工维权存在“三大难”须有“三保障”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20日 ， 某公司作

为发包方与作为承包方的王某签
订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将大兴区某院改造工程发包给不
具有相应资质的王某。

当年3月26日， 李某在施工
过程中从高处坠落摔伤， 后送至
右安门医院救治。 期间， 李某支

付 医 疗 费 324638.64元 。 其 中 ，
165500元系由某公司、 王某等人
垫付。 余下的医疗费用， 经李某
申请， 大兴区法院裁定由某公司
先行支付。

李某经鉴定达到伤残六级 ，
需部分护理依赖。 为了后续生活
与治病， 李某再次诉至法院， 要
求判决某公司、 王某共同赔偿其
各项损失1493905.64元。

法院判决
大兴区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

双方各自过错， 确定由王某对李
某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相关法律规定， 雇员在从事
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
人身损害， 发包人、 分包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
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

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由于某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没
有资质的王某， 故某公司应与王
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经核算李
某的各项损失， 在扣除某公司、
王某垫付的费用以及先予执行的
费用外， 故判决由某公司与王某
共 同 赔 偿 李 某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600956.40元。

消费投诉不用愁
APP帮您来解忧

■ 案例 ■

雇员无力承担医药费 可以申请先予执行

自2015年至今年10月底， 大兴区法院共审理248件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平均每年有90件左右。
虽然此类案件数量增幅不大， 但其纠纷形式多样化特点十分突出。 随之而来的便是劳务工在维权过程中的
法律因素界定难、 相近法律关系区分难、 法律适用依据难等 “三大难” 现象。

为正确适用法律、 规范案件审理， 该院采取三类措施保障劳务工的合法权益， 使其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